宜春市袁州区财政局关于袁州区环境监测站实验室能力建设（仪器设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亿诚-YZ2019-001）投诉处理决定书
袁财购发[2019]24号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南城人众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金山口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冬华
代理人：兰琦    联系电话：13667953851
被投诉人1：亿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画眉路景泰新村AB栋212室
联系人：高丽娇    联系电话：18007950302
被投诉人2：宜春市袁州区生态环境局
地址：宜春市袁州区大厦7楼712室
联系人：徐国成   联系电话：18160759377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亿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袁州区环境监测站实验室能力建设（仪器设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亿诚-YZ2019-001）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9月19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2、 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第二章第一项第八条：现场勘查：改造项目，要求投标人必须踏勘现场，取得采购人出具的《现场勘查确认函》方能进行投标活动，未取得《现场勘查确认函》的投标单位不得参与投标活动。勘查现场所发生的自身费用由投标人自己承担，并对随行人员安全负责；这项条款不合理。
事实依据：根据第三章设备采购及服务清单获悉，此次是货物采购项目非改造项目，招标过程中出现投标人与招标人接触，且规定未取得《现场勘查确认函》的投标单位不得参与投标活动。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第二章评分细则业绩分项:投标人提供所投产品的同类型业绩100万以上的。每提供一个得1分，最高得2分；这项条款不合理。
    事实依据:本次采购预算金额是880万元人民币，那么同类型业绩100万元明显低于市场价。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第二章评分细则技术分项第七离子色谱仪:1、基线噪声≤0.05%FS,满足或优于加1分。（需提供加盖制造商公章的计量器具许可证证明文件复印件予以佐证，未提供或提供无效者不得分)。这项条款不合理。
事实依据: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相关条例，已取消计量器具许可证，因此该条款设置不合理。
投诉事项4:根据第三章设备采购及服务清单获悉，此次采购货物共61项设备，而招标文件第二章评分细则技术分项中，只对其中9项设备进行评分。且这9项设备又分1-4小项进行评分；该设置不合理。
    事实依据:该些条款设置具有排它性和倾向性,因此设置不合理。
投诉事项5:根据招标文件，第三章设备采购及服务清单和技术参数，其中有多项标注了要求进口产品，该设置不合理。
    事实依据:根据相关条例，采购进口产品的，需要进行备案，因此该条款设置不合理。
投诉请求：撤销招标公告，对招标文件进行优化，公平公正，重新挂网招标。
3、 审查意见
投诉事项1-4：采购人分别于2019年9月20日和2019年9月30日发布了变更公告，已修改相关技术要求及评审因素，不再对投诉事项2-4进行审查。
投诉事项5：该项目发布采购信息是2019年8月31日，进口产品审批时间为9月30日，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文件要求，采购人采购进口产品时，必须在采购活动开始前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得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才能开展采购活动。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没有获得财政部门同意而开展采购活动的，视同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作出不允许进口产品参加的规定。未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规定不允许进口产品参加的，也视为拒绝进口产品参加。采购活动组织开始后才报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的采购活动，属于违规行为。
4、 审查处理意见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 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采购结果的，财政部门按照下列情况处理：......（二）已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认定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该项目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袁州区财政局
                                        2019年10月22日




